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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辯要旨

•死刑剝奪被告(受刑人)生命權及人性尊嚴，違反憲法對於生命權

及人性尊嚴之保障。

•死刑將受刑人永久逐出社會、否定人之存續價值，侵害人性尊嚴。

•死刑消滅人民個體生命之存續，因而同時剝奪其他一切需頼生命

始得存續或行使之基本權 (包含請求赦免、不受誤判之基本權)。

•死刑之執行與待死現象，亦使人民通受殘忍而不人道之處罰。

•「死刑制度」剝奪生命權及人性尊嚴，違反憲法上基本權利「剝奪 

禁止」之價值決定，逾越「圃家刑罰權」在憲法上應有之資質界限，

核屬違憲之制度。



死刑剝奪人性尊嚴 02

人性尊嚴具有不可侵犯性，以及其作為民主自由憲政秩序

之核心價值，無待憲法明定及承認，並作為憲法之當然前 

提 ，為釋字第567、603號等多號解釋肯認。

鈞庭亦已多次認定人性尊嚴及人格權為人「不可或缺之基

本權利』，而為憲法第 2 2 條所保障 (參鈞庭111年憲判字第17號判決理由 

書第20段、111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理由書第32段及111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理由書第17段）

學者亦多肯認人性尊嚴作為客觀憲法最高指導原則，為我 

國憲法所保障之當然內涵。



死刑剝奪A

匈牙利憲法法庭 於1990年 

立陶宛憲法法庭 於1998年 

南非共和圃憲法法庭 於1995年

都 認 定 :

生命權與人性尊嚴為其他所有基 

本權之前提，係不可分割且不可限 

制之基本權，剝奪生命權之死刑不 

啻於牴觸了禁止對生命權及人性 

尊嚴之核心內涵為限制之憲法誡 

命，同時亦徹底、不可挽回地消滅 

了透過生命權以及人性尊嚴所確 

保之其他基本櫂，因此宣告死刑違
寒 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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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刑剝奪人性尊嚴

當一個具體的個人，被 

贬抑為追求某種目標之 

客 體 (Objekt)時，由於 

個人僅僅剰下工具或手 

段的價值，人性尊嚴即 

已受到侵害（「客體公式 

Objektformelj)

死刑之效果相當於「將受刑人永久逐出

社會」，具備「永久否定受刑人社會成員 

身分之作用，不必再以使其復歸社會作 

為行刑之目的」。

死刑之執行，使受刑人僅係「純粹防制犯 
罪之對象與社會防衛之客體』，被當作社

會的『敵人』或『他者』，受刑人僅僅剩下 

工具或手段之價值，被贬抑為客體，喪失 

權利之主體性，因而侵害受刑人之人性
■X 各  a n

尊厫。



•大法官解釋過去係將「生命權」之憲法依據立於憲法第15條「生存權j 之 

保 障 (司法院釋字第194、2 6 3、4 7 6、792及 803號等解釋參照）

•生命權為先於憲法存在之固有權，可由憲法第1條民主共和國原則與第 

2條國民主權原則確立其基礎。

•「生命權」為一切權利的前提、所有自由之基礎，乃先於國家而存在、且

為不待形式憲法規定之原權，倘若無生命權作為立足點，則憲法的所有 

基本權都將無所附麗，也唯有在生命權獲得保障之下，方能開展其他的 

基本權利清單。生命權此種先驗權利，具備其他基本權所無的兩種特性:

死刑剝奪生命權及相關基本權

不可逆轉性:亦即生命權一旦遭到剝奪，則必然無法恢復。

全盤剝奪性:生命權一旦受到剝奪，其他基本權必將終局地喪失。



死刑剝奪生命權及相關基本權

與其他有生命的人民討諭平等(憲5S 第7條）身體的自由(憲法第8條）

無 從 遷 徙 (憲法第10條）無 從 發 表 言 諭 、著 書 立 說 (憲’法 卽 1條）與 人 通 訊 (憲5£第12條） 

信 仰 宗 教 (憲法第13條）集 會 結 社 (憲法第14條）選 擇 職 業 工 作 (憲法第15條）

死刑除剝奪生命權外，
同時亦剝奪其他一切相關基本權。

司法受益權之主體歸於消滅(憲法第16條 )參與政治活動 (憲法第17條）

應考試、服公職(憲法第18條）接受國民教育(憲法第20條）與人成婚(憲法第22條）

繼 續 教 宵 (憲法第22條） 變 更 姓 名 (憲法第22條）繼 續 發 展 人 格 (憲法第22條）



死刑剝奪生命權及相關基本權

我國司法史上迄今有七位死刑平反

者:江國慶(已檐決) 蘇建和、莊林動、

劉秉郎、徐自強、鄭性澤、謝志宏，近

期監察院也針對王信福案、邱和順案 

提出調查報告。死刑判決無法保證絕 

無錯誤，維持死刑，將釀下不可逆的 

錯誤，同時附帶剝奪如下「平反冤案 J 
之重要基本權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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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請求赦免之基本權）

《公政公約》第6條第4項 「受死刑宣告者， 

有請求特救或減刑之權。一切判處死刑之 

案件均得邀大赦、特赦或減刑。」連結憲法 

第15條生命櫂及第22條人性尊嚴之保障。

包含：

以及：

〔不受誤判之基本權）

學者蘇凯平主張:釋字第75 2號解釋已將 

「冤罪防抑」機制詮釋為訴訟權保障之核  

心領域，參見臺灣冤獄平反協會法庭之友 

意見書第3-5、11頁



死刑執行與待死現象，使人民遭受殘忍而不人道之處罰

禁止酷刑為《公政公約》第7條與《禁止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與有辱人格待遇或處罰公 

約》明文規定之絕對權利，死刑本身、所有執行死刑的手段及死囚的待死現象均屬殘忍、

不人道與有辱人格之處罰。

我國於2012年提交的初次國家報告第94段表明：「從人道及《公約》的角度來說，死刑就 

是一種酷刑。」，三次結論性意見與建議均強調:死刑作為酷刑，應予廢除：

初次結論性意見

死刑作為最嚴峻的身體刑，已被視為違反人性尊嚴及殘忍之刑罰，應予廢除。

第二次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58、59段

要求政府提升公眾對於反對酷刑及非人道處罰的認識，並廢除體罰最極致形式且違反 

人格尊嚴的死刑。

第三次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70段

委員會重申人權事務委員會2018年通過的第36號一般性意見，該意見指出，人們越來 

越認識到，死刑構成了 _ 種殘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處罰形式。



死刑遑反
r基本權剝奪禁止」原則

德國基本法第19條第2項規定: 

「任何情形下，基本權之本質內容  

(W esen sg eh a lt)不得侵犯 j 。

此規定掲示基本權「本質內容」 

之 「不 可 侵 犯 性 」 （ U n a n - 
tastarkeiten)—亦即「侵犯禁止 j 
(Antastungsverbot)°

德國基本法第19條第2項 「本質內容保障」之 

「侵犯禁止」規定，保障基本權之人之核心（「人 
性尊嚴核心」）或個別基本權之「人性尊嚴內容」， 

不受公櫂力主體之侵犯，屬「法治國原則」之要 

求，且為「自由民主憲政秩序」之核心價值：

德國著名公法學者Diirig認為：「本質內容保 

障」係以保護基本權之「人的核心」為出發點， 
「本質內容」應與由基本法第1條所導出之「人 

櫂內容」具相同意義，亦即「人性尊嚴」、「人權 

內容」與「本質內容」間得以劃上等號，即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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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enschenwurder (Art.1 Abs.l )
=  Menschenrechtsgehalt(Art.l Abs.2) 
=Wesensgehalt (Art. 19 Abs.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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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我國憲法第23條中「限制」二字:

學者朱武獻、廖義男曾闡釋：「限制」二字之意，乃謂僅能對基本權利加以 

「限制」，而不得予以「剝奪j 〇

學者陳新民亦認為：限制與剝奪此二概念，應有程度之區別。學者陳慈陽 

亦認為：『此時亦可從字義中之以法律「限制之」可得，基本權僅能限制， 

而不能被禁止與剝奪。亦即如符合第23條之要件時，也僅能為基本權限 

制，而不得侵入基本權核心部份。』

臺灣大學劉靜怡教授之法庭之友意見書第14頁，亦採相同見解：『憲法允 

許國家針對人民基本權利可以採取的手段，僅限於以法律「限制」人民基 

本權，無從及於「剝奪」此種手段。』



完全剝奪個人基本權利之國家高權行為，應認違反憲法第23條之「剝奪禁止原 

則」而違憲。顏厥安教授鑑定意見書第10頁 ：『無待處決，在宣判被告死刑，就已 

經將其徹底排除於人類世界之外成為「非人類」，這種去人性化/去人格化之處 

分權，是任何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所不應該出現之超級國家權力，應該被憲法禁 

止。這一禁止，也可稱為「徹底排除之禁止』』。在此意義上，「死刑制度』違反憲法 

上基本權利「剝奪禁止』之價值決定，逾越「國家刑罰權」在憲法上應有之實質界 

限，核屬違憲之制度。

死刑制度既然是「國家刑罰權行使界線」的憲法問題，職司憲法審判之司法者 

(鈞庭)具有不可迴避之實質審查義務，不能交由民意決定，或以「立法形成自 

由J迴避審查或誤為「司法自制J 。



死刑違反「基本權剝奪禁止」原則

「死刑制度」直接進反「基本權剝奪禁止」原則而進憲，不需要運

用「比例原則」以驗證其合憲與否，或予以正當化。

況縱使運用「比例原則」審查，亦應認:應報與嚇阻均不足構成憲法 

上剝奪生命權及人性尊嚴特別重要之目的，死刑無助於該等目的 

之埋成，或顳非埋成該等目的之絕對必要手段，且死刑制度逾越基

本權限制之最後底線，死刑仍無法通過「比例原則」之檢驗。

顏厥安教授鑑定意見書第12-13頁引用德國學者Alexv之「重量公 

式」分析，亦得出:人性尊嚴仍舊凌駕其他價值，尤其不可能為死刑 

所欲追求的價值或所欲資現的目的所超越。


